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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池滩羊专用屠宰场（屠宰专区）运行及管理规范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盐池滩羊专用屠宰场（屠宰专区）的定义和术语、建设要求、运行流程、人员管理。 

本标准适用于盐池滩羊专用屠宰场（屠宰专区）的设立、运行和管理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 12694-2016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程》 

GB 16548-2006《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》 

DB 64/T1084-2015 《盐池滩羊商品羊判定及胴体分级》 

农业部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 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牛羊屠宰管理办法》 

3 定义和术语 

本标准采用下列名称定义和术语。 

3.1  

盐池滩羊专用屠宰场(屠宰专区) 

在盐池县境内设立，取得屠宰资质，并经盐池县农业行业管理部门批准和授权，专门用于屠宰盐池

滩羊的屠宰场或屠宰生产线。 

3.2  

门禁系统 

安装在待宰圈舍和屠宰车间之间的，用于扫描羊只溯源信息并进行二维码转换的出入口通道电子管

制系统。 

3.3  

鉴定员 

由盐池县滩羊产业发展协会委派的专职滩羊品种鉴定人员。 

3.4  

溯源耳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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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盐池县农牧局定制的，标有农业部统一防疫编码和内置电子芯片，可记录羊只产地、饲养、防疫

等相关信息的溯源耳标。 

3.5  

溯源二维码标签 

带有盐池滩羊产地、饲养、防疫、屠宰、加工等信息的，且消费者可进行扫码查询相关信息的二维

码标签。 

3.6  

鉴定栏 

在滩羊屠专用宰场（屠宰专区）待宰区外设置的，用于进行盐池滩羊鉴定的围栏圈。 

4 建设要求 

4.1 盐池滩羊专用屠宰场（屠宰专区）由盐池县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行业发展需要合理规划设置。 

4.2 盐池滩羊专用屠宰场（屠宰专区）建设及卫生应符合 GB 12694-2016 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牛羊屠

宰管理办法》的要求。 

4.3 盐池滩羊专用屠宰场（屠宰专区）必须设有溯源专用门禁系统，并保证正常运行。 

4.4 盐池滩羊专用屠宰场（屠宰专区）必须建有待宰区和鉴定栏。 

5 运行流程 

5.1 羊只入场检疫、鉴定 

5.1.1 由检疫员审核产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开具的检疫合格证明，并临车检查羊只健康状况，证货相

符的健康羊只方可卸载到鉴定栏。 

5.1.2 羊只卸载至指定的鉴定栏内，由至少 2名鉴定员对佩戴溯源耳标的羊只进行品种鉴定，鉴定为

盐池滩羊的羊只方可进入待宰圈舍，鉴定标准执行 DB64/T1084-2015 的规定。 

5.1.3 鉴定员对鉴定时间、羊只来源、数量、户主相关信息进行记录，签字后将鉴定记录收存。 

5.2 溯源耳标扫描 

检疫员对进入待宰区的羊只进行宰前检疫，检疫执行农业部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和GB 12694-2016

的规定。 

5.2.1 工作人员将经宰前检疫合格的羊只引入门禁通道，门禁系统对羊只溯源耳标进行信息扫描读取

并打印二维码标签。 

5.2.2 对溯源耳标信息读取成功的羊只，门禁系统自动打开，羊只进入屠宰车间。 

5.3 羊只屠宰 

5.3.1 盐池滩羊屠宰须按照生产工艺要求进行宰杀。 

5.3.2 屠宰应符合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牛羊屠宰管理办法》和 GB 12694-2016 的规定。 

5.4 溯源二维码标签佩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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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经门禁系统读取转换并打印出的溯源二维码标签（环扣标）一羊一码在剥皮后栓系到对应羊只的

胴体左侧飞节处。 

5.5 溯源耳标回收 

由检疫人员对屠宰羊只的溯源耳标进行回收，并按照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处理。 

5.6 胴体检验 

胴体检验执行GB 12694-2016 的6.3项规定。合格胴体臀部加盖当地动物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和检验

人员单位的检疫、检验验讫章。不合格胴体按照GB16548-2006规定执行。 

6 人员管理 

6.1 鉴定人员由盐池县滩羊产业发展协会管理。 

6.2 检疫、检验员由盐池县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和检验员派出单位管理。 

6.3 盐池滩羊专用屠宰场（屠宰专区）按照规定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管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